
关于办公用房和公务用车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

学校各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步反对“四风”、加强作

风建设的重要批示精神，整改落实中央第六巡视组巡视反馈意见，持

续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按照省纪委驻省教育厅纪检

监察组《关于转发省纪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全省办公用房和公务用车

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现面对我校所有部门，集中时间

开展办公用房和公务用车专项整治，对省委巡视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复

查，现制定方案如下。

一、治理范围

此次专项治理工作范围为全校所有部门，所有办公用房和公务用

车，重点是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二、治理内容

（一）办公用房重点治理内容

1. 超标准配备办公用房的；

2. 未经批准配备两处以上办公用房或多占办公用房的；

3. 豪华装修办公用房的；

4. 采取弄虚作假方式规避监督检查的；

5. 其他违反办公用房管理规定情形的。

（二）公务用车重点内容

1. 超编制、超标准配备公务用车的；



2. 公车私用、私车公养，用公务加油卡给私家车加油，将公务

加油卡用于个人消费或购买礼品、烟酒，或者既领取公务交通补贴又

违规使用公务用车的；

3. 在车辆维修等费用中虚列名目或者夹带其他费用，为非本单

位车辆报销运行维护费用的；

4. 换用、借用、占用下属单位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车辆，或

者擅自接受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赠送车辆的；

5. 其他违反公务用车管理情形的。

三、专项整治时间

（一）自查自纠阶段。按省纪委驻教育厅纪检组要求我校自查自

纠时间为即日起至 9 月 3日。在此阶段各部门要严格按照要求，对标

对表逐项开展自查自纠，要形成《办公用房自查自纠问题清单》和《公

务用车自查自纠问题清单》，要求内容清晰同时写明具体整改意见，

无情况部门也要零报告。

请各部门于 9月 3日前将清单报送至学校纪委。存在问题需在 9

月 10前整改完毕。

（二）检查抽查阶段。9 月 4日至 9月 11日，学校纪委/监察处

将协同党政办公室、资产管理处、后勤集团组成检查组对办公用房和

公务用车自查情况和整改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三）承诺阶段。各部门在自查自纠整改和检查抽查后，要做出

本部门无违规配备使用办公用房、公务用车的承诺书。承诺书由各部

门党政负责人签字，与专项治理汇报情况一起交学校纪委。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全面

领会、准确把握、坚决落实省纪委监委的要求，把这次专项治理作为

巩固拓展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的重要举措，从政治和全局高度充分

认识这次专项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客服畏难情绪

和好人思想，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发现问题，坚决避免专项治理工作

流于形式、走过场。

（二）强化责任，抓好落实。各部门“一把手”是此次专项治理

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对自查自纠整改要亲自抓、

亲自推进，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根据工作分工，对职责范围内的要抓好

落实。各部门纪检委员要切实履行好监督责任，强化监督执纪工作，

确保专项治理工作取得实效。

（三）厉行节约，分类整改。专项治理自查发现问题的整改，坚

持一切从简、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办公用房的整改，总的原则是不

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确定的标准，避免造成新的浪费。对于部门办公

用房总体面积明显超出有关规定的，应进行集中整层、整屋清退。对

于会议室、值班室等公用性或功能性办公用房，要加强管理，不得作

为领导干部专用办公用房或休息用房。

（四）分类处置，严肃纪律。纪委要坚持宽严并济，准确运用监

督执纪“四种形态”。对自查中发现的问题，以纠正整改为主；对于

主动上交违规违纪违法所得的，给予从轻或者减轻处分；对于专项整

治中虚假整改和专项治理后顶风违纪的，一律从严从重处理。



（五）报送材料说明

《办公用房自查自纠问题清单》、《公务用车自查自纠问题清单》

及零报告纸版加盖总支公章及电子版交纪委；承诺书相关责任人签字

后盖总支公章交纪委。

联系人：许会博 31975183

附件： 1. 关于办公用房和公务用车专项治理工作的零报告

2. 承诺书

3. 办公用房自查自纠问题清单

4. 公务用车自查自纠问题清单

5.依据文件

以上附件文件其他文件夹发送。

中共沈阳工程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2018 年 8月 29日


